
— 1 —

枣 庄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枣中法〔2020〕26 号

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
关于印发跨域立案服务工作规范

（试行）的通知

本院各部门：

《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跨域立案服务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已

经本院审判委员会 2020 年第 8 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

2020 年 7 月 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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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
跨域立案服务工作规范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规范跨域立案工作，依法及时高效为当事人提供跨

域立案服务，根据《人民法院跨域立案工作规范》《最高人民法

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等有关法律规定，结

合本院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工作规范。

第一条 跨域立案是指对属于异地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，当

事人可以选择向就近的中、基层人民法院提交立案申请，由管辖

法院决定是否登记立案。当事人选择提交立案申请的人民法院是

协作法院。

第二条 跨域立案窗口设在诉讼服务中心，由立案庭指定专

人负责实施。

第三条 跨域立案的范围包括民商事一审案件，行政一审案

件，刑事自诉案件，执行案件，国家赔偿案件。

第四条 跨域立案应遵循便利群众诉讼、依法办理、联动协

作原则。

第五条 立案庭收到当事人或委托代理人的跨域立案申请

后，应审核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当事人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、授权委托书和与之

相关的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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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起诉、自诉、申请材料是否齐全。材料齐全的，全部

推送至管辖法院网上立案系统；材料明显不齐全的，向当事人释

明应补交的材料；当事人拒绝补交并坚持提交申请的，在告知后

果后，推送现有材料，并注明情况。

对属于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

定》第十条规定情形的，不接收材料。

第六条 立案庭收到当事人或委托代理人的跨域立案申请

后，应当积极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电子送达或者邮寄送达方式，

并当场签署《送达地址确认书》。

第七条 积极引导当事人通过诉前调解方式解决纠纷。当事

人同意调解的，将其签署的《诉前调解申请书》推送给管辖法院。

第八条 立案庭收到协作法院移交的跨域立案申请后，根据

不同情况作出处理：

（一）对符合立案条件的，当场登记立案。

（二）如当事人提交的起诉、自诉、申请材料不齐全的，即

时制作《补正告知书》，并通过信息系统推送至协作法院，送交

当事人。

（三）如无法当场判定是否符合立案条件的，应当即时通过

信息系统向协作法院反馈，告知当事人将在法定期限内决定是否

立案。

第九条 加强对下级人民法院跨域立案服务工作的指导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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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。对拒不向当事人提供跨域立案服务，或者收到协作法院推送

的立案申请后不及时办理造成不良影响的，依法依纪追究相关人

员责任。

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0 年 7月 23 日印发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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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市中级人民法院

跨域立案服务工作规范

（试行）


